
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事项

二级
事项

全社
会

特定
群众

主动
依申
请公
开

县级 乡级

1

综合
业务

政策
法规
文件

l《辽宁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
》

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2
监督
检查

l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
l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

相关政策规定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3

最低
生活
保障

政策
法规
文件

l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
、低收入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
范》（辽民发〔2020〕53号）
l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、低
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》(辽
民发〔2020〕36号)
l《阜新市最低生活保障、低
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》(阜
民发〔2020〕99号)
l《阜新市最低生活保障、低
收入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范》
（阜民发〔2020〕138号）

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,公示7日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

4

最低
生活
保障

办事
指南

l办理事项
l办理条件
l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l申请材料
l办理流程
l办理时间、地点
l联系方式

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低收入
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范》（辽民发〔
2020〕53号）、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
障、低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》(辽
民发〔2020〕36号)、《阜新市最低
生活保障、低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
》(阜民发〔2020〕99号)、《阜新市
最低生活保障、低收入家庭审核确认
操作规范》（阜民发〔2020〕
138号）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5
审核
信息

l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低收入
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范》（辽民发〔
2020〕5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最
低生活保障、低收入（低保边缘）家
庭救助审核确认工作指导意见》（辽
民发〔2021〕35号）、《阜新市最低
生活保障、低收入家庭审核确认操作
规范》（阜民发〔2020〕138号）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，公示7个
工作日
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6
审批
信息

l低保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低收入
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范》（辽民发〔
2020〕53号）、《阜新市最低生活保
障、低收入家庭审核确认操作规范》
（阜民发〔2020〕138号）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

7

特困
人员
救助
供养

政策
法规
文件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
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、
民政部关于印发《特困人员认
定办法》的通知、民政部关于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
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
意见》的通知、各地配套政策
法规文件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规定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 
10 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8
办事
指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救助供
养标准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
、办理时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
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、各地相关政策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 
10 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9

特困
人员
救助
供养

审核
信息

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、终
止供养名单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
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、各地相关政策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 
10 个工作日
内，公示7 
个工作日
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10
审批
信息

特困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
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、各地相关政策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 
10 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

11

临时
救助

政策
法规
文件

l《辽宁省临时救助操作规程》
（辽民发〔2021〕34号）
l《阜新市临时救助操作规程
（试行）》（阜民发〔2021〕
38号）

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12
办事
指南

l办理事项
l办理条件
l救助标准
l申请材料
l办理流程
l办理时间、地点
l联系方式

《辽宁省临时救助操作规程》（辽民
发〔2021〕34号）、《阜新市临时救
助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阜民发〔
2021〕38号）

制定或获取
信息之日起
10个工作日
内

新邱区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（街道
办事处）

n阜新市新邱人民政府网站 ü ü ü ü


